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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日期 2024-11-26 信息公开选项 备注

主送单位
各区、市、县、自治县发展改革局、生态环境局，高新区产业经济局、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国网乐山供电公司、乐

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峨供电有限

抄送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

主送单位（选）

主要领导意见

分管领导意见

科室领导意见

拟稿人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转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关于转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2024】577号）.pdf 7.4M

吴波

主动公开

    市发展改革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群 2024-11-28 13:21:43
同意

    市生态环境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赵岭 2024-12-10 10:08:45

拟转发区县和供电公司执行，请刘群副主任审签。

    市发展改革委 四级调研员 胡彬 2024-11-26 15:47:47
请袁典对接，赶紧报领导会签。

    市生态环境局 科长 周宥兆 2024-12-04 15:34:08

请胡彬调研员核稿。

    市发展改革委 四级主任科员 吴波 2024-11-26 15: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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